
 

 

離 島 區 議 會  

文 件 I D C  1 3 3 / 2 0 1 2 號  

 

《 二澳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I - Y O / 1 》  

 

1 .  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區 議 會 介 紹 有 關 《 二 澳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

D P A / I - Y O / 1 》 ( 下 稱 「 該 圖 」 ) ( 附 錄 I ) 的 規 劃 意 向 、 《 註 釋 》

及 《 說 明 書 》 。  

 

 

2 .  背 景  

 

2 . 1 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行 使 行 政 長 官 所 授 予

的 權 力 ，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第 3 ( 1 ) ( b )

條 ， 指 示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為 二澳地 區 擬 備

一 份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。  

 

2 . 2 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

該 圖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
 

 

3 .  擬 備 該 圖 的 目 的  

 

3 . 1  該 圖 旨 在 界 定 二澳發 展 審 批 地 區 ( 下 稱 「 該 區 」 ) 的 範 圍 ， 並

說 明 在 該 區 界 線 範 圍 內 經 常 准 許 的 各 類 發 展 和 用 途 ， 以 及

如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獲 該 會 批 給 許 可 的 發 展 和 用 途 。 城

規 會 若 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 

 

3 . 2  在 為 該 區 制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前 ， 當 局 需 要 仔 細 分 析 該 區

的 土 地 用 途 模 式 ， 研 究 基 礎 設 施 是 否 足 夠 ， 並 審 慎 考 慮 各

項 發 展 方 案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該 圖 可 為 該 區 提 供 規 劃 指 引 ， 並

協 助 當 局 實 施 發 展 管 制 。  

 

 

4 . 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 

 

4 . 1  規 劃 區  

 

 該區包括二澳及牙鷹角的一塊土地，佔地約 2 3 . 3 4 公頃。二

澳 地 區 ( 約 2 3 . 0 5 公 頃 ) 周 圍 被 北 大 嶼 及 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環

抱，是大嶼山西南岸其中一個海灣。牙鷹角那塊土地 ( 約 0 . 2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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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頃 ) 位 於 二 澳 北 面 ， 其 東 、 南 及 西 面 被 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包

圍 。 該 塊 地 有 部 分 是 果 園 ， 有 部 分 曾 用 作 豬 舍 ， 現 已 荒 廢 破

落。該 區 的 界 線 在 圖 上 以 粗 虛 線 顯 示 。  

 

4 . 2 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 

 

 該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意 向 是 保 護 該 區 的 高 保 育 和 景 觀 價 值 及 鄉 郊

環 境 ， 使 其 能 與 四 周 的 郊 野 公 園 的 整 體 自 然 美 境 互 相 輝 映 。

該區的規劃意向亦是反映二澳現有的認可鄉村的範圍。  

 

5 .  該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 

 

5 . 1  該 圖 附 有 一 份 《 註 釋 》 ( 附 錄 I I ) ， 分 別 說 明 該 區 經 常 准 許

的 各 類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以 及 須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各 類 用 途

或 發 展 。 城 規 會 若 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條

例 第 1 6 條 有 關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的 規 定 ， 使 當 局 可 較 靈 活 地 規

劃 土 地 用 途 及 管 制 發 展 ， 以 配 合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需 要 。  

 

5 . 2  為 使 公 眾 易 於 明 白 起 見 ， 規 劃 署 專 業 事 務 部 備 有 一 份 《 釋

義 》 ， 把 《 註 釋 》 內 部 分 詞 彙 的 定 義 列 出 ， 以 供 公 眾 索

閱 。 這 份 《 釋 義 》 亦 可 從 城 規 會 的 網 頁 下 載 ( 網 址 為

h t t p : / / w w w . i n f o . g o v . h k / t p b ) 。  

 

6 . 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及 意 向 用 途  

 

該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已 詳 載 於 該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( 附

錄 I I I ) 內 ， 並 概 說 如 下 。  

 

6 . 1  「鄉村式發展」：總面積 0 . 1 9 公頃  

 

( a )  此地帶的規劃意向，是反映現有的認可鄉村的

範圍。地帶內的土地，主要預算供原居村民興

建小型屋宇之用。設立此地帶的目的，亦是要

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地帶內，使發展模式較具

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

方面，較具經濟效益。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

地面一層，有多項配合村民需要和鄉村發展的

商業和社區用途列為經常准許的用途。其他商

業、社區和康樂用途，如向城規會申請許可，

或會獲得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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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二澳這條認可鄉村 ( 又名二澳新村 ) 大部分地方

已荒廢。該區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界線是

暫時圍繞着現時村落聚集的地方而劃的，所根

據 的 包 括 現 有 村 落 聚 集 之 處 和 樓 宇 構 築 物 所

在、「鄉村範圍」、已批准的小型屋宇申請、

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、 建 屋 地 段 、 區 內 地

形、自然特點及土地的現狀。地形嶇崎和長滿

植物的地方、墓地、生態易受影響的地區和河

道都盡可能不劃入此地帶內。在擬備分區計劃

大綱圖時，當局會考慮關於小型屋宇的需求和

發展、保育價值、環境、基建設施、景觀特色

等 各 方 面 的 評 估 ／ 研 究 結 果 ， 再 檢 討 和 劃 定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界線。  

( c )  除非另有規定，否則任何新發展，或任何現有

建築物的加建、改動及╱或修改，或現有建築

物的重建，不得引致整個發展及／或重建計劃

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三 層 ( 8 . 2 3 米 ) ， 或 超

過在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的公告首次在憲報

刊登該日已經存在的建築物的高度，兩者中以

數目較大者為準。  

( d )  為了讓發展項目能靈活採用具創意的設計，配

合個別用地的特點，城規會可通過規劃許可審

批制度，考慮略為放寬建築物的高度限制。城

規會將會按個別發展計劃的規劃情況，作出考

慮。  

( e )  由於河道改道或填塘工程可能會對鄰近地方的

排水情況及自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，因此必須

取得城規會的許可，才可進行這類工程和相關

活動。  

6 . 2  「非指定用途」：總面積 2 3 . 1 5 公頃  

 

( a )  該區位處北大嶼及南大嶼郊野公園當中，風景

優美，是大嶼山郊區更廣大的自然系統的一部

分。該區主要有休耕農地、紅樹林、林地、灌

木叢、草地及水道。二澳北面的牙鷹角有一小

塊土地亦劃入該區範圍。為保護該區的自然景

貌，有需要訂定規劃指引，規管發展。由於急

需擬備這份發展審批地區圖，藉此在規劃方面

作 出 規 管 ， 故 此 暫 把 該 區 (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內 的 土 地 除 外 ) 劃 為 「 非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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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待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時，仔 細進行分析及

研究，訂定適當的土地用途。  

( b )  任何用途或發展均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取得規

劃許可，但農業用途和《註釋》說明頁所載的

經常准許的用途則除外。  

( c )  在這份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的公告在憲報刊登該

日或以後，如未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給的許

可 ， 不 得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任 何 河 道 改 道 、 填

土／填塘或挖土工程，包括為改作上文所列的

經常准許的用途，或《註釋》說明頁所經常准

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

程除外 ) 而進行或繼續進行者。  

 

7 .  展 示 該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 

 

由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

《 二澳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I - Y O / 1 》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，

為 期 兩 個 月 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止 ， 如 對 該 圖 作 出 申

述 ， 可 於 圖 則 展 示 期 間 直 接 以 書 面 向 城 規 會 作 出 申 述 。 地 址 及 網

址 如 下 :  

 

地 址 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 3 3 號  

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樓  

  

網 址 ：  t p b p d @ p l a n d . g o v . h k  

 

 

8 .  附 件  

  

附 錄 I  《 二澳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I - Y O / 1 》  

附 錄 I I  《 二 澳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I - Y O / 1 》 的 《 註

釋 》  

附 錄 I I I  《 二澳發 展 審 批 地 區 草 圖 編 號 D P A / I - Y O / 1 》 的 《 說 明

書 》  

 

 

 

規 劃 署  

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處  

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 


